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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社区

俩俩业业主主争争一一个个车车库库近近一一年年未未果果
双方均说车库是自家的；律师建议打确权官司

桓台县西苑小区北区14号楼的一个车库引起的一场纠纷已经持续近一年了，两名业主都说车库是自己的。19日，桓台县
的张先生向本报反映，2013年4月，他发现自家车库被西镇村村民徐女士一家换了门，报警后被定性为民事纠纷。其后，张先
生多次与徐女士交涉无果。徐女士却表示，车库是自己花钱从村里买的。

20日15时，记者来到桓台县西
苑小区北区，张先生带着记者来到
14号楼，“东数第六个车库，是我家
的，我这里有收据，还有西镇村民委
员会开具的证明。”张先生边说边带
着记者走到车库门前，他说，以前的
车库门是普通的卷帘门，带锁眼的。
现在库门被改成了电动的。

张先生提供的收据上标明，购
买时间是2009年的2月18日。“我花
了47060元买的，车库里也不经常放
东西，又不在这边住，大概2010年左
右就张贴了出售信息。”他说。

2013年4月份，同事给他打电话
问是不是把车库卖了，并告知卷帘
门被换成了电动门。随后，张先生的
表兄在2013年5月份确认了这一情
况。据张先生表兄说，他们很少到西
苑北区，不确定车库门被换的具体
日期。2013年5月3日左右，张先生妻
子向辖区内少海派出所报警，后被
警方定性为民事纠纷。

记者先后联系到山东齐桓
律师事务所宋作奎律师、山东天矩
律师事务所林春光律师，两位律师
均表示，此事属于民事纠纷。

宋作奎律师说，张先生想要证
明车库是自己的，需要将购买车库
的收据和村委的证明收集好，以此
确认此事为侵权纠纷，张先生可以
就此事打确权官司。“可以要求有
关单位配合调取证据，对于徐女
士换门应赔偿张先生的损失，可
申请具体鉴定。”他说。

林春光律师说，如果确认车
库所有权归张先生所有，那他可
以将现在的车库门换了，对此，
他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律师建议：

通过法律途径
解决问题本报见习记者 张童

张先生：

车库想出售

却发现门已被换

20日16时，记者与张先生来到
徐女士家，徐女士说，2007年她家就
已经买了车库。当张先生说起车库
门被换一事时，徐女士情绪非常激
动，称车库是自己花了6万多元从村
里买的。

“我们开始买的是15号楼的车
库，后来村里说可以换，就给我调换
到14号楼了，车库是东数第二个，但
我大嫂想要她对门家的车库，她对
门想要东数第二个，我们三户就对
换了。”徐女士说。

当记者问及徐女士的大嫂原来
车库是否是东数第六个时，她说“这
么看的话，应该是的。”徐女士并没
有购买车库的收据及相关证明，徐
女士说，自己买的早，还没交房款
钱，就已经交了车库钱，根本没有想
那么多，“村里当时没有给我收据”。

2 4日 1 0时，张先生请
来换门的师傅，准备换上
新门。“快一年了，我也不
想再拖了，好多人等着想
买我的车库。我多方咨询
了，我的车库，换上新门，
我 不 存 在 过 错 。”张 先 生
说。在拆下车库门后，他拨
打了报警电话。少海派出

所民警出警，了解了现场
情况后，赶到徐女士住处
了解情况。安抚双方情绪
后，民警告诫双方不准滋
事、让张先生将车库内东
西清点好，随后离开现场。

2 4日中午，在张先生
正在安装新门时，徐女士
来到车库前阻止张先生换

门。其间，双方发生争执，
少海派出所民警再次出警
调解。徐女士对记者说，车
库是自家的，坚决不允许
别人换门。

当天16时，张先生告诉
记者：“派出所介入后，说需
要联系村委，再做进一步了
解。”他说。

记者联系到桓台县索
镇西镇村民委员会负责人
徐先生，开始他称自己不
知道张先生和徐女士车库
纠纷一事。

张先生讲述了事情大
概后，徐先生说，这件事拖
了这么久了，早该了结了。

“说车库是自己家的要拿
出证明。”

徐先生说，如果徐女
士认定车库是自己家的，
需要拿出证明，有收据的
话村里就认可，如果没有
的话，就该依法办事。

现场：换门起争执，派出所介入

村委：认定车库是谁的，要看收据

桓台县少海派出所刘警
官告诉记者，张先生和徐女
士车库纠纷一事在他去年10

月刚调到派出所的时候就听
说了。“这个属于民事纠纷，
去年接到报案后，就此事开

了公检法联席会，探讨的结
果是建议张先生打官司。”他
说。

刘警官说，针对该案，民
警曾调取过村里的账目，可以
确认该车库的所有权确实归

张先生所有，徐女士没有购买
该车库的记录。“这个车库的
所有权归张先生所有，完全具
备使用权，把门换回来肯定不
犯法，如果期间出现任何冲
突，警方会再次出警。”他说。

派出所：调取村里账目，未发现徐女士购买记录

徐女士：

花6万多元买的

村里没给收据

24日，张先生换车库门遭阻止。 本报见习记者 张童 摄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于信强 ) 出租车司

机在开车过程中打电话，乘客对
此不满拒绝付车费。经民警调解
后，双方和解。

近日，博山公安分局大桥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一乘客乘坐出
租车后拒付车费，接警后值班民
警迅速赶到事发地点。

经民警了解得知，出租车司
机孙某在开车的时候接了个电
话，乘客杨某感觉这种行为威胁
到了其人身安全就向孙某提出意
见，结果孙某满不在乎，不听劝
告，因此杨某就拒绝支付打车费。

了解事情原委后，民警从安
全角度对出租车司机开车期间打
手机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同
时对双方支付车费问题进行了调
解处理。

调解过程中，杨某说：“不是
我不想付钱，我今天喝了酒我打
车回家我是为了安全，结果你打
电话开车我还是没有得到安全。”

经过民警教育孙某也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给杨某道歉
并提出要免了这次车费，杨某听
后觉得出租司机也不容易，主动
付了打的费。

在此，民警提醒广大出租车司
机，当前打车软件普及，为了自身
和乘客的安全，请不要在驾驶期间
拨打电话或查询手机打车信息。

司机开车打电话

乘客拒绝付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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